
認識交通標誌 
標誌是以規定的符號、圖案或文字繪於特定

形狀的標牌上，並安裝在支撐物體上，以提供駕

駛了解路況或遵循規範，臺灣的交通標誌大致上

可分為以下四種：(詳細內容請參照道路交通標

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) 

★警告標誌 

常見警告標誌為紅框白底正三角形，搭配

內容標線及圖案提醒路況。是用來警告行車時

路面特殊狀況，提高警覺以應對路況。 

 
    當心行人          慢行          斜坡 

 

★禁制標誌 

1.禁止：一般為白底加上紅色圓框，且框內有

左上至右下的紅色斜線，搭配代表禁止項目

的黑色圖案及文字，與遵行標誌相反，因此

騎士不得違反標誌所指示之行為。 

 
   禁止左轉        禁止進入        禁止迴車 

2.遵行：常為藍色圓形或長方形底色，搭配白

色方向箭頭或圖案，騎士若注意到此類標

誌，應遵照標誌所指引之方向或事項騎乘。

此外，「停」、「讓」標誌雖非圓框藍底，但因

為其代表應遵循的事項，所以也屬於此類型

標誌。 

 
 機慢車二段左轉     停車再開         讓路 

★指示標誌 

    指示標誌型態較多，形狀有圓形、方形、

梅花形、倒三角、箭形等不同形狀，顏色則有

分紅色、綠色、白色、藍色等，但都是用來指

示路線、方向或地名、路名及公共設施等，讓

騎士可以清楚知道所在地點或行進方向。 

 
    學校          路名        省道路線標號 

★輔助標誌 

    除前述三種類型標誌外，其它用於便利行

旅及促進安全的標誌或標牌皆屬於此類，大致

可分為施工標誌及告示牌兩種。 

 
     道路施工    禁制告示牌    車輛故障標誌 

特/別/提/醒 
    紅底白字的「禁制性告示牌」，雖然屬於輔

助標誌，但其作用與禁制標誌相當喔！ 
 

 

參考資料: https://168.motc.gov.tw/theme/teach/post/21020316448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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